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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儿童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如何完善？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召开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

作会议， 会议透露， 要完善涉诉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

护方式， 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探索建

立儿童救助协作制度， 完善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息公

开制度、 性侵儿童案件特殊证据标准。

其中， “完善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

受到了颇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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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央视新闻” 报道， 最高人

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
庭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 要牢固树

立新时代少年司法理念， 坚持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坚持贯彻 “教

育、 感化、 挽救” 方针和 “教育为

主 、 惩罚为辅 ” 原则 ， 同时体现
“包容宽容但绝不纵容” 的政策精

神， 将特殊、 优先、 双向、 全面保
护理念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办理中。

要依法严惩杀害、 伤害、 性侵、 拐

卖、 虐待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犯罪行为， 对挑战法律和伦

理底线的， 坚决依法严惩， 决不姑
息 。 要妥善审理涉未成年人的家

事、 侵权等各类民事案件， 依法妥

善审理各类涉家庭教育、 “双减”

政策背景下的教育培训类案件， 依
法开展涉儿童权益纠纷调解工作。

会议要求， 要深化少年法庭改
革， 推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审判制

度和工作机制更加成熟定型。 要完

善涉诉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护方
式， 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 探索建立儿童救助协作制
度， 完善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息

公开制度、 性侵儿童案件特殊证据

标准。

要深度参与综合治理， 推动建

设更高水平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
系。 要坚持系统思维， 加强与相关

单位协作配合， 积极参与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工作， 配合

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联动机制，

抓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品牌工作，

加强网络治理和未成年人网络权益
保障工作。 要充分发挥司法建议、

司法白皮书等作用， 推动大数据技

术与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深度融
合， 助力破解少年审判折射的社会

问题， 推动完善社会治理， 促进未
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机制制度不

断完善。 要深化审判延伸工作， 强

化未成年人司法救助、 未成年罪犯
帮教挽救等工作， 广泛听取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各界对少年
审判工作的意见建议， 自觉接受监

督， 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最高法：完善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

■ 链接

和晓科： 如今我们强调依法

治国， 罪犯也有合法权利应当成

为普遍的认知。

但是， 个人权利无疑存在边

界，有时基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

要受到一定限制， 这就需要通过

制定法律、 建立制度来厘清相应

的边界。

对于涉性侵害犯罪人员，很

多国家都规定了从业限制和信息

公开这两项限缩其个人权利的制

度， 目的无疑是为了更广泛的公

共利益。

就罪犯信息的公开来说，我

认为主要涉及这些人的隐私权问

题。从《刑法》明确规定“依法受过

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

候， 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

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来

看， 高层级的法律已经明确了罪

犯的隐私权需要受到一定限制。

此外， 我国也已经对裁判文书上

网公开制定了相关规范。

此外《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

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处理

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符合“给

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要

求。

因此， 犯罪分子除了遭受刑

事制裁之外， 还要承受包括留下

犯罪记录、 相关信息在一定范围

被公开等后果， 这也是每个人都

应当明确知晓的。

是否侵犯隐私权

犯罪分子除了遭受刑事制裁之外， 还要承受包括留下犯罪记
录、 相关信息在一定范围被公开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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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我国 《刑法》 已经规

定了禁止令制度， 其中 《刑法》

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 “判处管

制、 可以根据犯罪情况， 同时禁

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

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 场所， 接

触特定的人。”

《刑法》 第 72 条第 2 款规

定 “宣告缓刑， 可以根据犯罪情

况， 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

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

定区域、 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因此可以说， 对于涉性侵害

犯罪人员， 尤其是性侵害儿童犯

罪人员给予从业禁止， 现行的法

律即可作为依据。

近年来， 一些地方开始探索

建立各种防范措施， 禁止性侵害

前科人员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密切

接触的行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18—

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 中，

已将完善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

制 ” 单独列出来 ， 其中提出将

“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

而各地在性侵害儿童犯罪人

员的信息公开和从业禁止方面也

有一些举措。

据报道， 截至 2019 年 1 月

底，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的

黑名单信息库已录入 3800 多人，

共完成对 11000 多名在职人员的

信息筛查和对 1000 多名新招录

人员的信息查询。

另据报道， 浙江省宁波市、

慈溪市两级检察机关， 也研发设

计了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信

息查询数据库”， 录入了在慈溪

市实施性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

慈溪市检察院可为相关机构和单

位提供查询。

从业禁止已在逐步探索

对于涉性侵害犯罪人员， 尤其是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给予从
业禁止， 现行的法律即可作为依据。

应在高层级法律中明确

李晓茂： 公示性侵害者个人信

息目前来说还存在一定争议， 包括

具体公示手段、 公示范围的选择，

以及一些人担心公示可能侵犯犯罪

人的权利， 造成就业歧视， 影响其

重返社会等等。 而将性侵害儿童犯

罪人员个人信息的公开作为切入

点， 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这次是最

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完善性侵害儿童

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 但我们必

须认识到， 如果将性侵害儿童犯罪

人员信息公开作为一项比较系统、

完善的制度， 其建立是不可能单靠最

高人民法院或者说法院系统的， 而是

需要法院、 检察院、 公安、 教育等诸

多部门的合力。

因此， 相关制度的建立还需要高

层级的法律作为依据。

2019 年 7 月 ， 最高人民法院刑

一庭负责人在回应相关问题时也指

出 ， 对公开性侵前科劣迹人员的标

准、 范围、 程序不明确， 且公开信息

制度只有与对该类人员的特殊矫治、

管控措施协调配合， 才能更好发挥应

有的预防作用， 而相关的上位法律依

据均付之阙如， 亟需立法作出明确规

定， 补足社会治理短板， 构建对儿童

更加安全、 有力的社会保护网络。

此外， 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的相

关信息是面向全社会公开， 还是 “依

职权公开” “依需要公开”， 即允许

一定行业、 地域范围依法依规查询相

关人员的信息， 这都是制度完善时需

要斟酌的。

当然， 对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

息公开制度， 我是持支持的态度， 也

期望这一制度能够逐步建立和完善，

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的相关信息是面向全社会公开，还是“依职权公开”“依需要公开”，即允许一定行业、地域

范围依法依规查询相关人员的信息，这都是制度完善时需要斟酌的。


